
■ 公告

内蒙古中盈未来科技集团有限公司：
本委于 2026 年 2 月 26 日受理栗晨

晖与你单位及内蒙古久环环境科技有

限公司劳动人事争议一案（呼赛劳仲

字［2026］第 235 号），于 2 月 27 日电话

通知你单位法定代表人刘晓琴领取申

请人的《仲裁申请书》及证据、《答辩通

知 书》《仲 裁 庭 组 成 人 员 和 开 庭 通 知

书》，但你单位一直未前来领取，之后

本 委 多 次 联 系 你 单 位 ，一 直 无 人 接

听。本委派人去你单位工商登记的场

所“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大学东路街道

呼 市 赛 罕 区 金 宇 圣 地 49-101 商 业 三

层”上门送达，但你单位已不在该场所

经营、无人办公，且本委派人去申请人

提供的你单位实际办公地址“呼和浩

特市赛罕区保全庄农贸市场综合办公

楼 4 楼东侧”上门送达，但该场所办公

人员称你单位不在该场所经营，不宜

采 取 留 置 及 张 贴 的 方 式 送 达 。 根 据

《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》第二十

条的规定，本委采取公告送达。自公

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，即视为送达。提

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

期满后的 10 日内，并定于 2026 年 5 月

21 日 14 时 30 分在“赛罕区政府院内西

楼赛罕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 110

室（共享法庭）”开庭审理此案，逾期将

依法缺席裁决。

特此公告

呼和浩特市赛罕区
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2026年3月27日

■ 遗失声明

周 丽 英 （ 身 份 证 号

330328197109222223）将 恒 大 城 3-1325

房购房收据丢失，收据编号：19113652，

金额：96891 元，由此造成后果与内蒙古

鲁桥置业有限公司无关，特此声明。

王丽将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法院诉讼

费 专 用 票 据 第 3 联 丢 失 ，票 据 号 码 ：

0037467078，声明作废。

苏尼特右旗苏信商贸有限公司（统

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：91152524MA0PT-

BF97M）将公章丢失，声明作废。

苏尼特右旗射箭协会将开户许可

证丢失，核准号：J2015000309602，开户

银行：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尼

特右旗支行，账号：061090000257251，声

明作废。

贺 龙 （ 身 份 证 号 ：

150303199312161014）将 恒 大 城 44- 2-

1401 房 购 房 收 据 丢 失 ，收 据 编 号 ：

042673，金额：309474 元，由此造成后果

与内蒙古鲁桥置业有限公司无关，特此

声明。

内蒙古康居室内环境检测有限公司

（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：

911501055641536273）将 财 务 专 用 章 丢

失，声明作废。

丹翠翠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丢

失 ，残 疾 证 号 ：15012319710201004572，

声明作废。

将刘茗宇《出生医学证明》丢失，出生

证明编号：T150145434，声明作废。

李建山将乌兰察布市大为房地产开

发有限公司和林县分公司开具的广盛佳

园A区1号楼2单元301室的购房抵顶收

据 遗 失 ，收 据 号 ：0006706，收 据 金 额 ：

245640元，声明作废。

张利文于 2017 年 6 月 16 日购置李

建山名下的，位于和林格尔县广盛佳

园 1 号楼 2 单元 301 号商品房一套（该

房产为开发商抵顶李建山工程施工费

用所得）。因该楼盘当时暂不具备不

动产权证办理条件，由售楼部办理了

网签手续，并将开发商开具给李建山

的房产抵顶价收据一张（票面金额为

245640 元）转交本人，同时为本人开具

房 产 尾 款 补 差 收 据 一 张（票 面 金 额 ：

1344 元，票号：0068743）现因本人保管

不 慎 ，将 上 述 两 张 收 据 遗 失 ，声 明 作

废。

内蒙古玖亨水电安装有限公司（统

一信用代码：91150102MA0NRKMT7F）

将开户许可证和密码纸遗失，开户银行：

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新

华 桥 支 行 ， 银 行 账 号 ：

05500701040004440，声明作废。

2026年3月27日

■ 债权转让通知

鉴于内蒙古义和泰水泥制品有限

责任公司第一分公司于 2026 年 3 月 20

日与张贵平签订了《债权转让协议》，

根据有关法律规定，现刘立新尚欠内

蒙古义和泰水泥制品有限责任公司第

一分公司货款 144850 元和利息。（利息

以 144850 元 为 基 数 ，自 2017 年 8 月 11

日起至 2022 年 8 月 11 日止，按中国人

民 银 行 同 期 贷 款 基 准 利 率 4.35％ 计

算 ，利 息 为 31505 元 ，以 及 自 2022 年 8

月 12 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

准利率 4.35％计算至货款全部还清时

止的利息）该债权已依法转让给张贵

平，上述债权项下的全部权利以及债

权 产 生 的 一 切 从 权 利 已 转 让 给 张 贵

平。内蒙古义和泰水泥制品有限责任

公司第一分公司、张贵平联合通知债

务人上述债权转让事实，请刘立新立

即向张贵平履行付款义务。

内蒙古义和泰水泥制品有限责任公司
第一分公司

张贵平
2026年3月2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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